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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修订）

中石大京教〔2018〕6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教学工作与教学管理工作的秩序，保证教

学工作的有序运行，提升教学质量，避免因出现各种形式的教学

事故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普通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活

动。

第二章 教学事故的分类与等级

第三条 教学事故是指单位或个人在教学活动、教学管理、

教学保障工作过程中，因未严格执行或违反有关规章制度和教学

工作规范，造成教学秩序混乱，产生不良后果的行为和事件。

第四条 教学事故分为教学和教学管理两类。

第五条 各类事故根据情节和造成的后果分为重大教学事

故和一般教学事故两级。

重大教学事故是指因行为人的直接过错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的行为或事件。

一般教学事故是指因行为人的失误或其它人为因素造成不

良后果的行为或事件。

具体认定标准见《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学事故等级认定

表》（附件 1）。

第三章 教学事故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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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学院、教务处或研究生院接到教学事故的报告或举

报后，经过初步审查，符合事实的，由受理举报单位或部门填写

《教学事故事实调查与认定登记表》（附件 2），并由事故责任

人所在单位于 3个工作日内送达责任人，与责任人进行核实。

第七条 事故责任人接到《教学事故事实调查与认定登记

表》后，应在送达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对《教学事故事实调查

与认定登记表》所列举的教学事故主要事实，填写本人意见，并

交给所在单位。责任人不填写本人意见的，视为放弃陈述权利。

第八条 责任人所在单位应在《教学事故事实调查与认定登

记表》送达责任人之日起 1周内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充分听取责

任人的陈述意见，根据教学事故的主要事实，对照本办法第二章

规定，作出事故级别认定的建议，报教学管理部门审核。

第九条 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建议认定为教学事故的，教学

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根据教学事故的等级报主管教学校领导审

批或校长办公会审定。教学管理部门审核不通过的，由校学术委

员会人才培养与教学专门委员会对事故情况进行研究，给出事故

级别的建议，教学管理部门根据其建议级别报主管教学校领导审

批或校长办公会审定。

第四章 教学事故的处理

第十条 建议为一般教学事故的，报主管教学校领导审批

后，由教学管理部门发文通报教学事故的等级，报人事处备案。

人事处发文给予事故责任人全校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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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为重大教学事故的，教学管理部门会同人事处报校长办

公会研究审定，并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2012 年第 18 号令）对教学事故责任人给予警告处分，对于情节

特别严重的，可给予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直至开除等处分，

由学校发文通报教学事故的等级及处分。

第十一条 对于一般教学事故，取消事故责任人一年内教学

效果卓越奖、教学名师、青年教学骨干教师等教学奖励的申报资

格。

对于重大教学事故，取消其两年内教学卓越奖、教学名师、

青年教学骨干教师等教学奖励的申报资格。

第十二条 教学事故责任人的职称申报资格按学校专业技

术职务相关文件执行。

第十三条 一年内发生 3次以上（含 3次）一般教学事故者，

第 3次之后（含第 3次）的一般教学事故按重大教学事故处理。

第十四条 单位一年内发生 5次以上（含 5次）各类教学事

故的，单位教学工作年终考核不能为优。

第五章 申 诉

第十五条 事故处理各方对事故的认定有争议时，可在 5个

工作日内提交学校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仲裁。申诉及仲裁期

间，不影响对原认定决定的执行。学校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对教学事故的认定拥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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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事故责任人对教学事故的处理有争议时，按照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进行申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学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2018年第11次校长办公（总第479次）

会议修订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石油大学（北京）教学

事故、教学管理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1.教学事故等级认定表

2.教学事故事实调查与认定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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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学事故等级认定表（教学类教学事故）

序号 事 项 类型

1
在教学活动中散布违反宪法、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言论，散布封

建迷信及淫秽内容，宣扬有悖社会公德的思想，在学生当中造成恶劣影响。
重大

2 侮辱或体罚学生，使学生身心受到伤害，造成严重后果。 重大

3 任课教师未办理任何手续擅自停课、缺课、找无主讲教师资格的人员代课。 重大

4
任课教师无故迟到 15 分钟（含 15 分钟）以上或提前下课 15 分钟（含 15

分钟）以上。
重大

5
因指导教师责任造成学生在教学、毕业设计（论文）、实习、实验或实践

活动中受到严重伤害，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重大

6 在考试前故意泄漏试题内容或考试前试卷保密措施不严，造成漏题。 重大

7 考试试题未经严格审查，出现严重错误，导致考试成绩失效。 重大

8 主考、监考教师在考试开始后到达考场。 重大

9
主、监考教师发现学生作弊不及时进行纠正处理，或未严格执行学校有关

规定而造成考场秩序混乱，影响考试结果的公平性与有效性。
重大

10 监考教师漏收或遗失学生考试试卷。 重大

11
教师未按评分标准评阅试卷或漏阅，或随意改动学生考试成绩，造成严重

后果。
重大

12
教师未批改学生试卷而给出学生成绩，或无任何理由故意提高或压低学生

学习成绩。
重大

13 侮辱或体罚学生，使学生身心受到伤害，造成不良影响。 一般

14
任课教师未办理正常手续擅自调课、找人代课、变更主讲教师及上课及考

试时间和地点。
一般

15 任课教师无故迟到 15 分钟以内或提前下课 15 分钟以内。 一般

16
任课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使用手机等无线通议 教代过在教或有关

卷。一般-
任课教成未 教学规 课p生 收或遗失学生 卷。

一般

-

考试试题未经严格审查，出现严重错误，影响考理 时执卷。

一般-及考
、监考教ᴕ 正会 格生考试时或提内

，

影

达

关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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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未能及时完成教学设备或实验设备的准备或维修项目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一般

16 电教设备无人值班，造成教学工作延误或中断 15 分钟以内。 一般

17 教室晚开门 15 分钟以内，影响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一般

18 事先未通知而停电、停水，造成教学活动中断或延误，主管部门未能及时处理。 一般

19
对上课和考试过程中发生的设备故障在接到抢修通知后未能及时到达现场抢

修，影响教学和考试的正常进行。
一般

20
教室、教师休息室或其它教学活动场所卫生状况差，未能按规定清扫和整理，

影响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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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学事故事实调查与认定登记表

责任人 所在单位 发生时间

事故情

况介绍

登记人或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事故责任人

陈述

（事故描述是否属实，事故原因说明，可另附页）

责任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事故责

任人所

在二级

单位认

定处理

意见

（事故调查情况，依据事故等级认定表建议事故等级）

负责人签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务处

或研究

生院审

核情况 负责人签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教

学校领

导意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责任人关于事故原因的说明和情况介绍可附后


